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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富人治村”的辩证理解及其思考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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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富人治村”是近些年愈演愈烈的一个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对此，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也取得
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是，由于观念、理论和方法的局限，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偏激、单一、短视和表
面化的层面，缺乏辩证思维和科学态度。其实，“富人”完全可以治村，但却不能将之变成一种模式进行推广; 政府
可以放权而让村民自治，但必须对“富人治村”进行有效的规制; “富人”可利用自己的优势争取民意，但决不能随
意地绑架民意。“富人治村”的落脚点应放在科学化和公民意识的提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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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如有人就有这样的题目:《富人参政有利无弊》( 侯明清，《财经文摘》2003 年第 1 期) 、《警惕富翁治村消解法制力量》( 郭松民，

《潇湘晨报》2006 年 2 月 22 日) 。不看内容，只看题目就可见其情绪化的单向度选择，这是属于两极化的简单判断和思维。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入，先富起来

的一部分人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与
此同时，他们的政治诉求也日益增长，于是“富人
参政”便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就乡村
治理而言，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富人治村”开始
出现; 而进入新世纪，“富人治村”已成规模; 近些
年，“富人治村”愈演愈烈，大有燎原之势。对此，
学术界进行了较为广泛、全面而又深入的研讨，其
成果也是相当丰硕的。不过，就目前情况看，对于
“富人治村”的探讨有明显的不足，具体表现在:
现象评说大于学理分析，个体关注多于整体把握，

情绪化臧否先于理性探讨，原因剖析重于对策观

照，而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缺乏辩证的思维，不

能给“富人治村”以科学的理解和思考，这就必然
造成研究的偏激、单一、短视和表面化，使乡村治
理深陷难以自拔的困境。②

一、“富人治村”不应成为一种模式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现在中国的富人阶层正

在崛起、发展和壮大，它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不
可也不应忽略的一支生力军。在广大的中国农村

也是如此，那些先富者尤其是私人企业主越来越

以其经济实力占据主动地位，并成为先进生产力

的代表。因此，在乡村治理中将富人排除在外，既
不现实，也不可能，更不明智。问题的关键是，我
们应该让“富人”怎样“治村”，如何理解“富人”
在村庄社会中的性质和地位，尤其是要摆正“富
人”与乡村政治的关系，从而有利于乡村治理的
健康、有序、快速发展。
首先，我不赞同对“富人参政”和“富人治村”

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和做法，更不赞成由此而形成

的“嫉富”和“仇富”心理与行为，因为这是与市场
经济和民主政治准则相背离的，也是阶级论思维

的惯性发展和延续。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一
股经济力量，先富群体不论是对于中国经济还是

社会生活都起到了相当重大的作用，而与此同时，

如果将其与“政治参与”完全分离甚至割开，那就
既不合理，也很不科学了。也是在此意义上，我赞
成“富人参政”和“富人治村”的尝试和做法，因为
这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和作用: 第一，强化

和壮大我国，尤其是广大中国农村的经济功能和

实力，进一步达到富国安民的伟大战略目标。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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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周知，近现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备受外国列强欺

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穷民贫，尤其是中国的

广大乡村经济凋零、积贫难返，这也是为什么当年
的晏阳初、梁漱溟等人要全力以赴地开展乡村建
设运动的原因。如晏阳初指出“愚穷弱私”是中
华民族的四大病源，所以要重视乡村教育，搞“整
个的( 乡村) 建设”。他说: “农村问题是千头万
绪。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又认定了四种问题，是比
较基本的。这四大基本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来代
表它，所谓愚、贫、弱、私。……要根本解决这四个
问题，我们便要从事四种教育工作，这四种教育

是: ( 一) 文艺教育; ( 二) 生计教育; ( 三) 卫生教

育; ( 四) 公民教育。”具体言之，“欲去除一般人的
愚昧，而启发其智慧，所以有文艺教育以培养‘知
识力’。嗣后感觉人民之‘愚’与‘穷’有莫大之关
系，且人民之愚尚能苟延残喘，穷则朝不保夕，乃

又有生计教育以培养‘生产力’。后又感觉人民
体弱多病而死亡率高，实为民族前途之忧，乃又有

卫生教育以培养‘强健力’。同时感到一般人民
自私心重，因之生活散漫，不能精诚团结，于是又

有公民教育以培养‘团结力’。所谓四大教育，实
为根据实际生活之要求，逐渐演进而创出之新民

教育内容之荦荦大端。”［1］( P247，308)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开始走出了经济发展的困局，以令世界

瞩目的姿态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先进国家的农

村相比，尤其是站在更广大的农村，特别是不少贫

穷村庄来看，发展中国乡村经济仍然任重道远、困
难重重。因此，就目前情况看，发展农村经济、提
高乡村的经济实力，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首要任

务和重中之重。这就决定了重视“富人”尤其是
他们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不仅不是可有可

无的，而且是相当急迫和非常必要的。因此，让
“富人参政”包括“富人治村”，一可借助其雄厚的
经济力量，为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物质资源;

二可发挥其先进的经济管理机制，增强乡村经济

发展的制动力; 三可调动其广泛的人脉，拓展乡村

经济发展的空间; 四可利用其创造性思维，提升乡

村经济发展的超前意识和竞争能力。第二，为中
国政治尤其是乡村政治治理注入新的活力，从而

撬动政治板块的坚硬和呆板部分。一般人总认
为，让经济精英参政、议政和为政，那是风马牛不
相及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事情，因为这毕竟是两个

界限分明的领域和行为。从某些方面讲，这无疑
是正确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有不少经济精

英也都具有政治才能，更何况在政治与经济之间

又并非绝缘，而是有某些相通之处呢? 最简单的

例子是，在经济交往与谈判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

则是协商与妥协，而如果一个经济精英能将之用

于政治生活，那就会获得现代的意识与方法，使政

治竞争、敌对情绪化之于无形。这恐怕也是经济
谈判与民主政治协商的相通之处。亨德里克斯曾
指出:“协商民主的观念，即由自由和平等的公民
通过公共协商进行决策，代表了民主理论一个极

为重要的发展。”［2］( P1) 显然，这与经济谈判是有相
通之处的。又如经济生活中的团队意识与合作精
神，也可化为一个政治团体及其村庄政治的内动

力，培养其成员与村民的现代公民意识。问题的
关键恐怕是内在的、智慧的转换。某种程度上说，
从政治角度难以或无法解决的乡村治理问题，或

许从经济角度通过转化的方式能更好地得以处理

和解决，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三，克服因贫富不均
形成的社会矛盾和动荡，使广大人民群众互通、互
信、互助、互爱，这是中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得以长
治久安的关键之所在。在较长时间内，富者与贫
者之间是缺乏沟通的，有的甚至能产生相当大的

鸿沟和隔膜，通过富人参政、议政、执政，尤其是在
广大的农村通过村民选举的方式实行这一办法，

可在贫富之间架起桥梁，当富者可以将自己的财

富反哺乡村，并真诚地帮助农民致富，当贫者可与

富者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一个由贫富形成的森

严壁垒的乡村社会就可渐渐得到松动和改善，我

们的国家、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就会变得和谐安
宁。这可能是“富人参政”、“富人治村”最理想的
状态和境界。也是在此意义上，“富人参政”和
“富人治村”有其价值与合理性。
但另一方面，我又不赞成对“富人参政”和

“富人治村”大加赞赏、无限拔高，并将之视为一
个可以普及的实用模式，甚至看成是中国及其乡

村治理的必由之路。如有人这样认为: “就乡村
直选层次而言，‘富人参政’目前依然值得肯定。”
“‘富人’当选‘村官’应该是‘多赢’之举。对于
村民而言，‘富人参政’能够带来最直接的经济收
益。”“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富人参政’简直就是
治疗乡镇政府财政入不敷出问题的良药，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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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官员们自然乐得让富人们竞选村官。因此，
‘富人参政’是村民、富人以及地方政府各方经过
理性计算的行为，各方均从中获得了利益。”“乡
村直选层次的‘富人参政’尚不足以对整个民主
制度形成风险，故此不妨多加宽容。”［3］这是典型
的经济利益决定论。在此，姑且不论别的方面，只
是以下方面就值得引人注意: 第一，经商和为政毕

竟属于不同的领域、性质和思维方式，如果对它们
不加区别和分理，那就极容易走上歧途。如经商
最大的特点是追求利润甚至是高额利润，有时一

点点差别就会导致盈亏和成败，所以追求利益的

最大化是商人基本也是普遍的特点。就如马克思
所说: 资本家表现出来的本性只是资本的本性，而

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他还引用英
国评论家邓宁的话表示: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
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
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的利润，
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 如果有 20%的利润，它就
活跃起来; 有 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 为了
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
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
危险。”［4］( P266) 而为政虽然也讲究经济成本，但其
更注重宏观效果和公共民意，有时为了让老百姓

满意和获得幸福，为政者甚至是不计成本、蚀本、
破本的。如杭州市城乡建设的楼居相当宽阔，就
是为了从舒适、审美角度提升村民的满意度和幸
福指数，但如果让一个“富人村官”来设计和安排
恐怕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又如村民自治选举程序
复杂，所需的经费也是相当可观的，这让“商人”
和“政治家”在实施时恐怕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和
预算。第二，经济利益驱动造成的贿选及其他腐
败问题。我们不能说每位富人参政和治村都是出
于经济考虑，事实上确有不少企业家为服务于社

会和乡村建设而撒尽资财，但也有相当多的“富
人治村”则是起于钱财止于钱财，却也是不可否
认的。竞选时有的富人为了当上村官，动辄花数
百万行贿与许诺，而一旦当上村官，又尽其所能地

贪污敛财，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中触目惊心甚至

是令人发指的腐败现象。在浙东地区的调查中，
有一个富人竟然花了 100 万元贿赂村民，结果仍
然没有当选，因为还有比他更舍得花钱的人。［5］

有人还这样概括说: “从目前检察机关的数据来

看，近年来‘富人村官’的腐败犯罪现象确实有上
升的趋势。以前我们一直说，因为是‘穷人治
村’，所以贪污腐败的情况令人担忧，但是现在
‘富人治村’了，问题似乎仍然比较严重，而且腐
败又多了新的领域。除了先前的贪污、截用款项
外，豪赌、充当自己非法交易保护伞等新的情况也
在不断出现。”［6］可以说，不少富人参政、治村的
目的很明确，也是相当直白和露骨的，那就是心中

有一个“得”与“失”、“投入”和“产出”的计算关
系。换言之，之所以许多富人费尽心机、竭其所有
参政、治村，说到底，除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就是
为了捞更多的好处和实惠。第三，“经济至上”遮
蔽下的无知、无畏、无德、无情式的乡村治理。应
该承认，不少富人是全方位的能人，有的尽管创业

起点较低，但通过商场这所“大学”的陶冶与洗
礼，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不过，也应
该承认，不少富人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人

品德是较差的，更有甚者，有的富者实际上并无真

才实学，其整个的发家史就是钻了政策的空子，靠

歪门邪道完成的。试想，如果让这样一些富人参
政、治村，其结果会如何呢? 我们还有望让其有正
义感、生态意识、文化眼光和公民准则吗? 因此，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富人参政”和“富人治
村”不仅来路不明，而且其执政理念与方式都是
盲目、短见甚至荒唐的，是一条将中国乡村治理引
入歧途甚至毁灭的不归之路。
其实，我们党并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由富人

参政和“富人治村”，而这种提法和做法只是某些
地方领导的倡导和施行，并不符合中央精神。如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 “不能简单地把有没
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
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
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

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7］( P12)

总之，我们不反对让“富人”参政和治村，而
是反对只重“富人”之“富”的治村思路，更反对将
“富人”当成村官入选的必要前提的愚蠢做法。
因为到目前为止，有的地方确实有这样的规定，而

有的地方“富人治村”比例则高达 60%甚至更高，
从而形成一个方向和模式化效应。事实上，我们
在村官选用上确实可以考虑其经济能力，并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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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重要条件，但更应看重的还是其思想、品
质、文化、人脉以及为政能力，没有这些，中国乡村
治理是不可思议、甚至是荒唐和可怕的。所以，辩
证地来看，让有德、有才、有能的富人参政和治村，
是完全可以的; 不过，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只让

富人参政和治村，甚至一味地拔高经济标杆，并形

成模式化和示范效应，这是不可取的。

二、“富人治村”离不开政府规制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新

农村建设，是离不开“富人”参与的，更离不开“经
济”维度的注入及其考量。因为没有经济的发
展，中国及其广大的农村不要说无法成为世界强

国和获得长足的进步，就是在全球一体化格局中

的生存也是一个问题。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和现代
化建设一直十分重视经济尤其是农民致富的根本

原因。然而，凡事都要看到事物的两面甚至多面，
也要有悖反、双刃剑、相生相克的辩证思维和理
解，尤其是在“富人治村”这一问题上更应该如
此。我认为，在中国发展尤其是乡村治理中，充分
调动富有阶层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潜能，这是对
的; 但也不能随意而为和放任自流，政府要充分发

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对“富人治村”要有相应的
管理和制约。这样，方能做到取长去短，更好地发
挥“富人”及其各阶层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以往，许多人总是不加分析地一概批评和否

认中国各级政府在乡村治理尤其是在村民自治中

的主导作用，以此来证明中国乡村治理和村民自

治缺乏民众基础和自治性质。其实，这是值得注
意和思考的，因为不考虑中国国情而简单地以西

方的标准与模式来看待中国，势必造成不切实际

的照搬套用，甚至成为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笑
柄。纵观中国的历代改革，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
乡村治理和村民自治，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政

府的推力，没有政府的指导、宣传和推动，要在地
大物博、复杂多样的中国乡村实行根本的改革，且
令其健康发展，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理解，村民自治何以能在短短 30 年的时间
里，在中国极其广大的乡村生根、开花、结果。

然而，对待“富人治村”却并非如此，除了有
少数政府领导的关注外，它更多的是一种随意运

行状态，而且即使得到某些领导的重视，也缺乏合

理的价值引领和科学的制度规范①，这就带来了

其管理无序、随意甚至混乱。我认为，首先应该看
到，即使倡导富人参政和治村，也应将之视为乡村

治理中的初级阶段，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和落后的

村庄，注重选拔那些经济能人治村，尽快地将村庄

经济发展上去; 但村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则要

注重对村庄管理者的德、才、能和文化素养的综合
考量，从而走向更重文化与现代性的科学发展之

路。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处于初级阶段的
“富人治村”缺乏文化眼光和环保意识，那么他无
视环境和文化遗产的恶性开发，将是无法补救和

挽回的，所以初级阶段的“富人治村”也不可忽略
甚至无视文化和科学的发展维度。
到目前为止，“富人治村”的情况在全国相当

普遍，而在浙江省尤甚。在 2005 年的村委会换届
选举中，浙江省义乌市新当选的 761 名村委会主
任当中，“经商”、“办厂”的有 531 名，比例为
69． 99%，接近 70% ; 在新当选的 1545 名村委会
委员当中，“经商”、“办厂”的有 768 名，比例为
49． 7%，接近 50%。［8］2009 年，据浙江省民政厅统
计，全省 2 /3 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
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

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被称作

“老板村官”。② 应该说，在当下“富人治村”成为
一种普遍现象的情况下，政府如何有效发挥作用

对乡村治理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这既包括理念

层面，还包括选举、使用、监督、奖惩等制度建设层
面。我认为，在以下方面政府应发挥指导和规范
作用: 第一，有关选举政策和法规应体现公平和平

等理念，充分保障广大村民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鼓励有德、有才、有威望的经济能人参与选
举和治村，但对无德、无才、无威望的经济能人要
有所限制。第二，加强制度建设。具体而言，一是
完善村委会选举制度 ，如避免村党支书和村委会

主任由富人“一身兼”，从源头上防止“富者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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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的地方政府还明确规定“村官”的经济门槛，如河北省清河县规定纳税则可以当官; 又如江苏省射阳县硬性规定，担任村官者的
年收入必须达到 5 万或 10 万。见《富人治村，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2009 年 09 月 12 日新民网。

《富人治村，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2009 年 09 月 12 日新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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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任意妄为。事实上，现在
不少村庄的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书由一人兼任，

这是无法制约和限制“富人治村”的。二是健全
村务管理制度，使“富人治村”有章可循，有法可
依，比如有的富人村官在任期间多忙于自己的生

意，而对村庄事务并不上心，有的甚至在村庄呆的

时间较少，并将村庄公章交由父母代管和盖章，而

且要盖章成功还要向村官的父母送礼，即“意思
意思”①。这样的“富人治村”，其结果就可想而知
了。如果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就可对“富人治村”
起到约束作用。又如健全重大村务公开，实行民
主协商和共议制度，也会避免“富人治村”一人说
了算的偏颇。2004 年 6 月 23 日，浙江乐清市委、
市政府联合出台了“外出村两委主要干部委托代
理制度”，但因制度的制定缺乏科学性和针对性，
从而致使该制度成为人们的笑柄和不可思议的怪

胎。这项制度规定，对因私连续外出三个月以上、
一年以下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可

实行正职委托副职代理职务的制度。［6］很显然，
这为“富人治村”打开了一扇便门，因为它不仅不
利于对“富人村官”的管理和制约，反而是赋予了
他们以特权。第三，加强监督功能、设立考核与奖
惩办法，使“富人治村”处于科学的管理之下。当
前的乡村治理虽强调村民自治，并且免除了农民

纳税的负担，从某方面说是放权于民，减轻了各级

政府的职责; 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乡村治理

中，各级政府管理的缺席和失职，这在对于村干部

包括“富人治村”的管理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事实上，没有各级政府的管理和考核，没有相应的

奖惩规定，乡村治理尤其是“富人治村”就很容易
走向涣散和腐败。因此，我认为，在中国乡村治理
包括“富人治村”中，给广大农村以自治的自由，
与各级政府对之加强管理和考核，这二者并不矛

盾，它是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的关键之所在。需
要强调的是，建立村官违规和违法的惩治制度和

机制应成为当务之急，这是避免村官犯错和犯罪

的最后防线。某种程度上说，对其他方面的犯错
和犯罪，国家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则和法律予以惩

处，而在乡村治理尤其是村官治村中则缺乏相应

的、明确的违规、违纪、违法规定，这就为村官腐败

留下了漏洞和可乘之机。尤其是对违规而不犯法
的那些事情，如无具体而详细的处罚规定，又缺乏

各级政府的监管和制约，村官自然就可毫无畏惧

地任意妄为了。“富人治村”中的许多腐败现象，
都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前提下产生的。第四，加强
对村民的民主意识的培育，特别是要强化对村官

的培训，教育和提升他们的道德情操、思想品质、
执政水平。其实，乡村治理当然需要能带领广大
人民群众快速致富的经济能人，但更需要德、才、
能兼备的现代领导者，因为只有后者才能具有民

本理念、开阔的视野和科学的治理能力。
当然，我们倡导各级政府加强对乡村治理尤

其是“富人治村”的监管力度，并不等于说又要回
到传统的行政命令和管理的老路，而是在“放权”
令其自治的前提下，强化指导、监管功能，并且其
规约和方式也是现代的、民主的、服务式的，其目
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保证乡村治理的科学化、民主
化、现代化。这就对各级政府的领导和管理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包括他们必须具备现代的、科
学的治理理念和执政能力，否则，他们不仅不会成

为乡村治理包括“富人治村”的推动力，还会成为
离心力和绊脚石。
总之，对于“富人参政”和“富人治村”，我们

党和政府要把握好“放”和“管”的辩证关系，研究
和出台一系列具有针对性、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甚至法律规定，以应对和解决“富人参政”和“富
人治村”出现的各种问题和腐败难题。

三、“富人治村”不能绑架民意

“民意”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如果没有民众的
支持，任何民主都是空洞的，也是靠不住的。在此
意义上说，民意成为民主政治的试金石。中国的
民主政治尤其是乡村治理也是如此，所以历届党

和国家领导人都重视“民意”，即党的一切工作都
要看老百姓答不答应，愿不愿意，赞同不赞同。早
在 1950 年邓小平就指出:“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
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9］( P157) 江泽民也
表示:“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以最广大人民群

众满意不满意为根本准则。”［10］( P217) 不过，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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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我们对“民意”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
究，因为民意有时是主动的、自愿的，有时却是被
动和被绑架的，而即使是主动和自愿的民意，也有

可能是被绑架的。我们在让“富人治村”时，当然
要充分肯定民意对于“致富”的信任和渴望，这是
其大得人心之关键所在; 不过，我们还要注意另一

面，即应避免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或显或隐地
绑架民意，这极容易使村民成为缺乏公民意识和

自治能力的金钱玩偶。
“富人治村”有意绑架民意成为近些年一个
十分突出的现象。由于现阶段中国乡村经济整体
落后的状况，也由于其治理理念对经济发展的重

视，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经济至上”倾向，因此
不仅使富人有了极高的参政热情，肯拿出重金参

与竞选和乡村治理工作，而且使村民乐意接受

“富人治村”，这就出现“经济”双向绑架民意的可
能与现实。就欲参政的富人来说，他们为了当选
村干部，往往采取贿选和提前承诺的方式，以获得

村民的选票，结果村民选举在不少地方成了经济

力量的大比拼，有人甚至在一次选举中要花掉几

十万甚至上百万元，而没有经济实力或经济实力

不够雄厚的人自然被排挤于村干部之外。另一方
面，许多村民也乐意被金钱绑架，在他们那里，民

主与选举的真义远没有金钱和实际来得重要，当

一张选票可以得到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利益时，

何乐而不为? 可悲的是，不少村民竟然只得到几

盒烟、几次饭，就将自己的选票卖掉了。可见，富
人通过经济绑架民意的成本有时并不高，民意的

获得也相当容易。经济绑架民意的“富人治村”
势必造成村民自治功能的消解与乡村治理的涣

散。
当然，“富人治村”有意绑架民意还表现在专

断的作风上。因为富人财大气粗，他往往将经商
的“无所不能”、“果决作风”用于村庄治理上，这
就导致“一言堂”和家长作风，这与村民自治精神
往往是相左的，也是背道而驰的。以浙江省宁波
市甬村的富人书记龚某为例，他在村庄治理中确

实为村民做了不少好事，但其最大的问题是缺乏

民主和平等意识，如“村主任表示，他在处理两委
关系上，是以扮演村书记‘老婆’的色彩来给自己
定位的。他说要学会与这位‘富人书记’如何打
交道，就要学会龚的老婆是如何忍耐龚的”。这

话听起来有些幽默，也是村委会主任站在称许他

们的“富人书记”方面讲的; 但这位龚书记的专
制、霸道和不顾民意是昭然若揭的。试想，连村委
会主任对他的“富人书记”都有如此的看法和做
法，那么普通村干部和村民会怎样，就更是可以显

而易见了。因为除村委会主任外，其他村干部也
屈从于龚书记的权威之下，所以他们“尽管有众
多不满，但在公共场合甚至私下场合都是失声

的”，而“其他的都是大多数沉默的村民，他们构
成一个村庄中的政治阶层”［11］。这就让这个外表
看来成绩突出的村庄，隐含着巨大的危机，那就是

“民意”的被绑架和荡然无存，而村民自治和乡村
治理精神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无意绑架民意是“富人治村”更为深刻的局

限和隐忧。与直接通过经济手段以及专断作风达
到目的的“有意绑架”不同，无意绑架民意主要表
现在价值观层面，即作为村庄话语权掌控者的富

人成为乡村社会的成功者和范本。众所周知，在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贫下中农是乡村的精英，而

地、富、反、坏、右则是作为敌对力量被打击的对
象，因此，不要说“富人治村”，就是作为一个普通
村民应该享受的权益，富人都没有资格甚至也不

配拥有。如今的许多村庄正相反，富人不仅“翻
身得解放”，而且成为村民羡慕、推崇和向往的对
象，而贫穷者则不受重视，也很难得到人们的尊

重。所以，“富人治村”之所以能得到民意和民
心，除了经济因素，对“富人”的崇尚更为重要，是
富人的“富”让村民应者云集、趋之若鹜，这样，公
推选举“富人治村”才能成风。可见，这种乡村精
英的变换与转型实际上是民意属性发生了巨变，

是村民信仰发生了转向。
难道“富”就代表着乡村发展的根本方向和

最后目标吗?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村民致富

虽然非常重要，但它远没有乡村文化、道德、现代
性来得重要，而后者才是衡量乡村治理的科学性

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标尺。所以，“富人治村”是可
以通过经济力量获得民意的，但不可用金钱、承诺
绑架民意，更要打破“经济至上”的价值观，从而
提升村民的现代思想意识，尤其确立村民的公民

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
这就为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方面，

富人不但不能通过经济手段等有意无意绑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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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而是应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更注重村

民的公民意识培养和道德水准提升; 另一方面，村

民要摆脱小农意识和利己主义思想，真正树立村

民自治的精神，即充分发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
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作用。有学者是这样谈
“自治”的精神的，“‘自治’意味着人类自觉思考、
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

共生活中思考和判断、选择和根据不同可能的行
动路线行动的能力”［12］( P380)。果真如此，村民就
不会不加选择地相信富人，更不会无原则地被利

益诱惑和收买，而是将自己的选举权和自我意识

看得更加重要。当然，这与村民的教育程度、文化
水平、公民意识直接相关。看来，这是一项长期而
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除了要强调“富人治村”不
可绑架民意外，更重要的还是村民自身主体性和

自治精神的确立，某种程度上说，这才是乡村治理

的内因和根本之所在。
“富人治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
现象，对它的研究和解释不能进行简单化概括，而

是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多元的立体结构、辩证的思
维方法，并在动态和融通中达到参照和理解。只
有基于此，我们才会对“富人治村”有一个客观和

科学的认识，扬长避短，从而使乡村治理步入可持

续发展的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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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of the“Rich Village”

Zhao Xiuling
( Institute of Polit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

Abstract:“Villages administered by the rich”are a social，politic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that has re-
cently developed dramatically． Discussions have been held in the academia，and many valuable conclusions，
made． However，its researches still stay on an extremely theoretical and superficial level with dialectical think-
ing and scientific attitude still lacking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idea，theory and method． In fact，“the rich”
can entirely administer these villages，but the government ought not to spread this mode widely． It can release
the power back to the villagers to realize their autonomy，but measures must be provided to make effective reg-
ulations． In these regulations，“the rich”are capable of using their advantages to win the support of the villag-
ers，but they may never kidnap their mind． In conclusion，people should emphasize the way of how“villages
be administered by the rich”for the sake of promoting signification and civil awareness．
Key words: villages administered by the rich; dialectical think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scientific adminis-
tration; civil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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